
中国残疾人康复协会

《残疾人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规范》团体标准编制说明

一、目的和意义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完善国民健康政策，为人民群众提供全方

位全周期健康服务”、“发展残疾人事业，加强残疾康复服务”等工作，

随后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又提出了“推进分级诊疗和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

工作部署，为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和政府工作报告，助推新时代残疾人家

庭医生签约服务工作，优化和完善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内容，让广大残疾人

切实享受方便可及的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中国残疾人康复协会和中国医师

协会全科医师分会牵头，组织编写了《残疾人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规范》团

体标准。

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 60岁及以上人口为 26402 万

人，占 18.70%（其中，65 岁及以上人口为 19064 万人，占 13.50%）。我

国现有 8500 万残疾人，据统计，截至 2019 年，我国失能半失能老人超过

4000 万，到 2030 年预计达 6000 万以上，到 2050 年达 9000 万，而且我国

还是慢性病大国，人数超过 2 亿，这些人群具有潜在公共医疗服务需求。

家庭医生制度已在世界上 50多个国家推行，是一种比较成熟的公共医

疗服务。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就明确提出了：“完善合理分级诊疗模式，

建立社区医生和居民契约服务关系”。我国从 2010 年开始推行家庭医生签

约服务，老年人、残疾人是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重点人群，家庭医生已经

逐步走入居民生活。但是，由于我国家庭医生制服务起步时间较短，签约

服务特别是针对残疾人自身特点的个性化服务质量不高，一些基层医疗卫



生机构向为其提供的签约服务针对性不强，以残疾人居民健康需求为导向

的个性化签约服务不足，获得感不强，签约服务支持性政策还不到位，规

范化程度有待加强。为规范签约家庭医生服务工作，做实做细残疾人家庭

医生签约服务，提高服务质量，制定《残疾人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规范》团

体标准很有必要和社会指导意义，以此促进残疾人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规范

化发展，逐步提高居民对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感受度和满意度。

二、任务来源

本标准由中国残联康复部提出，中国残疾人康复协会、中国医师协会

全科医师分会联合申请立项，中国残疾人康复协会印发了“关于下达 2021

年团体标准制定计划的通知”（残康协发［2021］40 号）］，立项计划编

号为 CARD202115 计划。

三、主要工作过程

本标准由中国残疾人康复协会和中国医师协会全科医师分会牵头组

织，商请北京月坛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西城区残疾人联合会和北京广外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共同成立标准起草工作组，已开展的主要工作概述如下：

（一）借鉴相关资料

标准编写主要以国家卫生健康委基层司和中国残联康复部共同印发的

《残疾人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指导手册》（简称）的内容为基础，起草了《残

疾人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规范》。该《手册》受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基层卫

生司、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康复部共同委托，由中国医师协会全科医师分会

组织相关社区一线医务、康复和社区服务工作者编写，编委会反复召开数

十次座谈会、撰稿会和专家论证会，召集全国多地的残疾人工作者、全科



专家、家庭医生、乡村医生、社区护士参加座谈、论证，听取意见和建议，

研讨残疾人家庭医生服务团队的工作职责、家庭医生对残疾人签约服务内

容的可行性、签约服务流程、康复转介路径和方式等，并走访了东、中、

西部地区开展此项工作的实地调研和论证。标准起草组学习参考了《手册》

制定过程中掌握的这些资料，结合发布实施以来《手册》实施的实际情况，

在进一步完善《手册》内容的基础上，起草了《残疾人家庭医生签约服务

规范》征求意见稿。

（二）起草阶段

2021年5月，在标准申请立项提案阶段，编写工作组按收集的各类资料

及调研结果确定了标准的研制原则，讨论了标准的初步框架、结构。立项

通过后，组织相关人员对框架进行修改和完善，指定专人根据GB/T 1.1－

2020《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所规定的标准编写要求和格式起草

了工作组讨论稿，几次研讨后形成了征求意见稿及编制说明。

四、主要条款、技术指标的说明

本标准的编制严格按照 GB/T 1.1－2009《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 ：

标准的结构和编写原则》的要求进行编写。内容紧紧围绕家庭医生签约服

务团队需要学习掌握的残疾预防和康复基本知识，了解残疾人康复服务的

主要技术与方法，掌握可衔接的康复资源，关注现代医学和科技进步能够

为各类残疾人所提供的支持等内容。家庭医生为残疾人服务时，可以提供

精准、及时和有效的指导。

本标准中的主要内容制定依据主要包括：

1、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残疾人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开展的总体要求、服务流程、

服务内容、质量控制等。本标准适用于开展残疾人家庭医生服务的相关机

构和服务人员。

2、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规范所引用的国家有关规范、规程、标准均为现行且有效的，条文

中给出编号，以便于使用时查找。规范性引用文件包括：

GB/T 16432 康复辅助器具 分类和术语

国家卫计委《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规范》（第三版）

3、术语和定义

本规范主要是界定了残疾人、家庭医生、转介服务、康复机构和辅助

器具等的术语和定义。

4、总体要求

本部分主要对签约服务原则、服务团队的领导核心及团队的工作提出

要求。明确签约服务本着自愿、互信的原则，和有意愿和服务需求的服务

对像签约开展服务。并提出家庭医生签约要以团队开展服务。

5、服务流程和服务内容

本部分为第 5 章和第 6 章，主要按照残疾人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实际

运行模式提出服务的工作流程与各阶段服务内容。内容是服务流程中每个

环节的进一步细化和说明，以有效指导机构和服务团队以及人员如何开展

规范化服务。同时，以参考附录的形式给出了操作过程中的记录表格。

6、档案管理

本部分为第 7 章，主要对客观、真实、准确、及时、完整编写医疗文



书和归档提出要求。

7、服务评价与投诉处理

本部分为第 8 章，主要对服务机构应建立服务质量考核评价制度，对

服务质量、进度和相关人员的服务能力与水平等进行定期自我评价提出要

求。同时，要求服务机构应建立服务质量投诉处理制度，明确处理投诉人

员、处理方式和反馈期限等。

五、与现行有关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所涉及的相关标准是现行有效版本，引用的文件都能查阅，所

以与现行的法律、法规、标准是协调的。

六、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暂无。

七、采用国际标准的程序及说明

目前国际上尚无相关标准可供借鉴，所以没有采用国际标准。

《残疾人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规范》标准编写工作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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